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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86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维持控股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

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通知：为确保正邦集团对公司实现直接

控制，维持正邦集团始终处于对正邦科技的控股股东地位，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西永联”，目前持有正邦科技 24.61%的股份。）同意按照正邦集团

的指示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的表决权。双方签订了《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永

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维持控股权协议》（以下简称

“控股权协议”），控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控股权协议签订的目的 

确保正邦集团对公司实现直接控制，维持正邦集团始终处于对正邦科技的控股股

东地位。 

 

二、控股权协议签订各方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住    所：中国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法定代表人：林印孙 

 

股东名称：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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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中国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李太平 

 

三、控股权协议各项主要条款 

1、表决权安排 

自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作为股东依照适用之法律和公司章程对公司享有的所有表

决权及其委派的董事（如有）对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包括根据公司届时有效的及

其后修改的公司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表决权”)，自本协议有效期内，均应按照

甲方的指示行使。  

乙方按照甲方的指示行使表决权所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乙方应予以认可并承担

相应责任。 

乙方同意，甲方在指示其行使表决权时，无需事先征求乙方的意见。 

乙方同意不就本协议项下其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表决权而造成的任何后果和损

失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或对其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 

2、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除非双方书面约定提前终止，否则只要甲方仍持

有公司的股票，则本协议应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年内无限制地持续有效。 

3、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一项约定，或未履行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

限内补正或采取补救措施。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或在其他方书面通知违约方并提出

补正要求后十(10)天内仍未补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给予损害

赔偿。 

尽管有本协议其它规定，本条规定的效力不受本协议中止或者终止的影响。 

4、争议解决 

本协议项下发生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如争议产生后

三十(30)天内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则该争议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5、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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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面通知乙方，甲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协议，但乙方在任何情况均无权终止或解

除本协议。 

 

四、控股权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截止 2016年 6月 15日，正邦集团和江西永联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25.11%

和 24.61%，两者的持股比例非常接近，任何一方的持股数量发生细微变动，都有可

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易主。正邦集团自正邦科技上市以来，一直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且为公司控股股东。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维持正邦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地位的长

期稳定，有利于正邦科技的战略规划、管理体系及经营策略保持稳定性和连贯性。 

2、截止 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第三至第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20.22%，

较正邦集团和江西永联的合计持股比例 49.72%差距较大，因此，正邦集团和江西永

联签订本控股权协议后，正邦集团的实际控股比例较其它股东具较为明显的数量优

势，且本控股权协议的有效期较长，因此，本控股权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拥有稳

定的控股股东，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3、本控股权协议签订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 

 

五、其他相关说明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维持控股权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7 日 

 

 




